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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有 關 管 制 總 熱 傳 送 值 的 總 則  

1 .1   政 府 正 在 就 設 計 及 規 劃 具 有 能 源 效 益 的 樓 宇 事 宜 制 訂 一 套

全 面 的 能 源 守 則 。 這 本 守 則 將 會 涵 蓋 若 干 範 疇 ， 其 中 包 括 照 明 及 空

調 兩 方 面 ， 而 總 熱 傳 送 值 屬 於 節 省 能 源 方 面 的 一 個 範 疇 。  

一 般 準 則  

1 . 2  總 熱 傳 送 值 是 樓 宇 外 殼 的 能 源 消 耗 量 指 標 。 當 局 制 定 這 個 傳

送 值 標 準 ， 讓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其 他 負 責 設 計 及 建 造 樓

宇 的 人 士 可 自 由 引 入 新 概 念 及 更 改 重 要 的 樓 宇 外 殼 組 件 ( 例 如 窗 玻

璃 的 類 別 、 窗 戶 大 小 、 窗 戶 在 外 牆 的 遮 光 構 件 、 牆 壁 顏 色 及 牆 壁 類

別 )， 以 符 合 最 高 總 熱 傳 送 值 準 則 的 要 求 。 有 關 人 士 在 設 計 樓 宇 時 ，

應 考 慮 任 何 可 提 高 能 源 效 益 或 節 省 能 源 的 措 施 。  

1 . 3   為 樓 宇 的 方 向 定 位 時 ， 如 能 避 免 在 向 南 的 外 牆 廣 泛 裝 設 玻

璃 ， 或 在 窗 戶 範 圍 採 用 遮 光 裝 置 或 構 件 ， 均 可 減 低 太 陽 所 產 生 的 熱

力 。 適 當 選 用 具 有 低 傳 熱 特 性 的 窗 戶 ， 亦 可 把 太 陽 熱 的 傳 送 減 至 最

低 程 度 。  

1 . 4   人 工 照 明 既 消 耗 電 力，亦 產 生 熱 力，因 此 增 加 樓 宇 所 需 的 冷

卻 負 荷 ， 繼 而 增 加 能 源 消 耗 。 故 此 ， 在 決 定 窗 戶 大 小 及 位 置 和 樓 宇

外 殼 所 用 玻 璃 的 類 別 時 ， 應 盡 可 能 力 求 為 樓 宇 提 供 更 多 天 然 光 線 。

例 如 裝 設 玻 璃 時 ， 除 顧 及 玻 璃 的 傳 熱 特 性 外 ， 也 應 顧 及 天 然 光 線 的

傳 送；日 光 可 補 人 工 照 明 的 不 足，因 而 可 減 少 樓 宇 所 需 的 冷 卻 負 荷。 

1 . 5   其 他 措 施 包 括 更 廣 泛 使 用 具 有 能 源 效 益 的 屋 宇 裝 備 及 器

具 ， 例 如 省 電 燈 、 耗 損 量 低 的 照 明 器 、 高 效 能 空 調 機 及 更 精 良 的 屋

宇 裝 備 控 制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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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用 範 圍  

1 . 6   本 守 則 的 規 定 適 用 於《 建 築 物 (能 源 效 率 )規 例 》所 界 定 的 所

有 旅 館 及 商 業 建 築 物 。 這 些 規 定 旨 在 減 少 熱 量 透 過 樓 宇 外 殼 傳 送 ，

從 而 減 少 空 調 所 需 的 電 力 。  

1 . 7  總 熱 傳 送 值 的 概 念 是 由 假 設 樓 宇 外 殼 是 完 全 密 封 而 訂 立 的。 

1 . 8   當 局 在 制 訂 總 熱 傳 送 值 時 ， 並 未 有 考 慮 以 下 因 素 ：  

( a )   樓 宇 內 的 遮 光 裝 置 ， 如 帳 簾 、 百 葉 簾 。  

( b )   毗 鄰 樓 宇 反 射 日 光 或 遮 光 的 情 況 。  

2 .  定 義  

  除 另 有 訂 明 外 ， 本 守 則 所 載 的 字 詞 和 用 語 的 涵 義 均 為 《 建 築 物

(能 源 效 率 )規 例 》 所 給 予 的 涵 義 。 此 外 ， 本 守 則 把 某 些 用 語 界 定 為

下 列 定 義 ：  

“ 高 樓 ” ( bu i ld i ng  t ower )指 在 樓 宇 平 台 以 上 的 樓 宇 部 分 ；  

“ 玻 璃 窗 孔 ” ( f en es t r a t i on )指 在 樓 宇 外 殼 上 的 玻 璃 洞 口 ；  

“ 光 井 ” ( l i g h t w e l l )指 四 面 全 被 樓 宇 的 部 分 圍 封 的 露 天 豎 井 ；  

“ 不 透 光 牆 壁 或 屋 頂 ” ( op aqu e  wa l l  o r  r o o f ) 指 牆 壁 或 屋 頂 中 不 屬

於 玻 璃 窗 孔 的 實 心 部 分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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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平 台 ” ( po d i u m)指 樓 宇 的 一 部 分 ， 而 —  

( a )  如 該 部 分 的 上 蓋 面 積 超 逾 其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百 分 率 ， 則

該 部 分 是  

 ( i )  在 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2 0( 3 )條 准 許 的 地 面 水

平 以 上 不 超 逾 15 米 的 高 度 內 ； 或  

 ( i i )  在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以 根 據《 建 築 物 條 例 》第 4 2 條 所

賦 予 的 權 力 對 該 規 例 作 出 變 通 的 方 式 准 許 的 高 度

內 ； 以 及  

( b )  如 該 部 分 的 上 蓋 面 積 在 其 准 許 上 蓋 面 積 百 分 率 之 內 ，

則 該 部 分 是 在 地 面 水 平 以 上 不 超 逾 1 5 米 的 高 度 內 。  

“ 庇 護 層 ” ( r e fu ge  f l o o r )  與 《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中 該 詞 的

涵 義 相 同 ， 是 指 有 保 護 的 樓 層， 在 發 生 火 警 時 作 為 庇 護 處 供

建 築 物 內 的 佔 用 人 聚 集 。  

3 .  適 當 的 總 熱 傳 送 值  

3 .1   凡 《 建 築 物 (能 源 效 率 )規 例 》 適 用 的 樓 宇 ， 其 外 牆 及 屋 頂 在

設 計 及 建 造 上 應 具 有 下 列 總 熱 傳 送 值 ：  

( a )  如 為 高 樓 的 外 牆 及 屋 頂 ， 總 熱 傳 送 值 不 應 超 逾 3 5 瓦 特 /平 方 米

( W / m 2 ) ； 以 及  

( b )  如 為 平 台 的 外 牆 及 屋 頂 ， 總 熱 傳 送 值 不 應 超 逾 8 0 瓦 特 /平 方 米

( W / m2 ) 。  

3 . 2   第 3 .1 段 所 訂 明 的 最 高 總 熱 傳 送 值 應 適 用 於 樓 宇 的 整 體 外

殼 ， 即 所 有 一 般 外 牆 及 屋 頂 ( 視 乎 情 況 屬 哪 一 種 而 定 )， 而 非 適 用 於

個 別 牆 壁 或 屋 頂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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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3   有 關 高 樓 或 平 台 的 外 牆 及 頂 部 的 總 熱 傳 送 值，應 按 照 本 守 則

所 訂 的 方 法 評 估 。 為 方 便 說 明 ， 本 守 則 附 錄 載 有 一 幢 標 準 商 業 樓 宇

的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的 樣 本 ， 可 供 參 考 。  

4 .  訂 定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的 原 則  

不 包 括 在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內 的 外 牆 及 屋 頂  

4 . 1   樓 宇 的 所 有 外 牆 及 屋 頂 均 應 包 括 在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

內 ， 但 下 列 各 項 除 外 —  

( a )  庇 護 層 的 外 牆 ；  

( b )  停 車 場 樓 層 的 外 牆 或 屋 頂 ；  

( c )  平 面 面 積 不 超 逾 2 1 平 方 米 的 光 井 外 牆 ； 以 及  

( d )  任 何 屋 頂 上 的 牆 。  

共 用 牆  

4 . 2   如 樓 宇 的 外 牆 是 共 用 牆，則 不 論 是 否 有 毗 連 樓 宇，該 外 牆 亦

應 包 括 在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內 。 此 外 ， 在 計 算 總 熱 傳 送 值 時 ， 毋

須 考 慮 毗 連 樓 宇 對 共 用 牆 產 生 的 遮 光 效 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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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外 牆 的 總 熱 傳 送 值  

在 計 算 樓 塔 外 牆 或 平 台 外 牆 的 總 熱 傳 送 值 ( OTTVw )時 ， 應 採 用 下 列

方 程 式 —  

 

OTTV W =  
(A w  x  U  x  α  x  TDE Q w) ＋ ( A fw  x  S C x  E S M x  S F )  

  Ao w  

在 方 程 式 中    

Aw  =  不 透 光 牆 壁 的 面 積 ， 以 平 方 米 ( m 2 )計  

U  =  不 透 光 牆 壁 的 熱 傳 送 系 數 ， 以 瓦 特 / 平 方 米 • 攝 氏 度 數

( W / m2 ˚ C)計 ( 見 第 7 . 1 段 )  

α  =  不 透 光 牆 壁 的 吸 熱 率 (表 4)  

TDEQw  =  牆 壁 的 等 效 溫 差 ， 以 攝 氏 度 數 ( °C) 計 (表 5)  

Afw =  牆 壁 玻 璃 窗 孔 的 面 積 ， 以 平 方 米 ( m 2 )計  

SC  =  牆 壁 玻 璃 窗 孔 的 遮 光 系 數 (見 第 7 .5 段 )  

ESM =  外 遮 光 倍 數 ( 表 6 及 表 7)  

SF  =  垂 直 表 面 的 日 光 因 子 ， 以 瓦 特 /平 方 米 (W/m2)計 (表

8) 

Ao w =  外 牆 總 面 積 ( 即 A w＋ Afw) ， 以 平 方 米 ( m 2 )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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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 屋 頂 的 總 熱 傳 送 值  

 在 計 算 樓 塔 或 平 台 屋 頂 的 總 熱 傳 送 值 ( OTTVr )時 ， 應 採 用 下 列 方 程

式 —  

OTTVr  =  
( Ar  x  U  x  α  x  TD EQr )  +  ( Af r  x  S C x  SF)  

  A or   

   

在 方 程 式 中    

A r  =  不 透 光 屋 頂 的 面 積 ， 以 平 方 米 (m 2 ) 計  

U  =  不 透 光 屋 頂 的 熱 傳 送 系 數 ， 以 瓦 特 /平 方 米 • 攝 氏 度 數

( W / m 2 ˚ C)計 (見 第 7.1 段 )  

α  =  不 透 光 屋 頂 的 吸 熱 率 ( 表 4 )  

TD EQr  =  屋 頂 的 等 效 溫 差 ， 以 攝 氏 度 數 ( °C)計 (表 9 )  

A f r  =  屋 頂 玻 璃 窗 孔 的 面 積 ， 以 平 方 米 (m 2 ) 計  

S C  =  屋 頂 玻 璃 窗 孔 的 遮 光 系 數 (見 第 7 .5 段 )  

S F  =  水 平 表 面 的 日 光 因 子 ， 以 瓦 特 / 平 方 米 ( W / m2 ) 計 (表 8)  

A or  =  屋 頂 總 面 積 (即 Ar ＋ Afr ) ， 以 平 方 米 (m 2 )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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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  計 算 總 熱 傳 送 值 的 組 件 系 數 及 參 數  

不 透 光 結 構 的 熱 傳 送 系 數 (U)  

7 .1   不 透 光 牆 壁 及 屋 頂 通 常 由 各 種 物 料 合 成。 故 此 ， 計 算 一 道 不 透

光 牆 或 一 個 不 透 光 屋 頂 的 熱 傳 送 系 數 應 採 用 下 列 方 程 式 —  

1    
U  =  

x1  x2 x n
  

R i  +  k1  +  k 2
+ …. .  k n

+ Ra  +  Ro  

     
x  =  牆 壁 或 屋 頂 或 牆 壁 、 屋 頂 的 一 部 分 的 建 築 物 料 厚 度 ， 以 米 ( m)計  

k  =  建 築 物 料 的 熱 傳 導 系 數 ， 以 瓦 特 /米 ‧ 攝 氏 度 數 ( W /m˚ C) 計 (表 1) 

R i  =  牆 壁 或 屋 頂 內 表 面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， 以 平 方 米 ‧ 攝 氏 度 數 / 瓦 特  

(m 2 ˚ C / W )計 ( 表 2 )   

Ro  =  牆 壁 或 屋 頂 外 表 面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， 以 平 方 米 ‧ 攝 氏 度 數 / 瓦 特  

(m 2 ˚ C / W )計 ( 表 2 )  

Ra  =  空 間 阻 力 ， 以 平 方 米 ‧ 攝 氏 度 數 / 瓦 特 ( m 2 ˚ C / W )計 (表 3 )  

熱 傳 送 值 的 組 件 系 數 及 參 數  

7 . 2  用 以 計 算 不 透 光 結 構 的 熱 傳 送 值 的 組 件 系 數 及 參 數 ， 應 以 下

述 方 式 評 估 ：  

( a )  建 築 物 料 的 熱 傳 導 系 數 ( k )  

應 自 表 1 取 用 牆 壁 及 屋 頂 建 築 物 料 的 熱 傳 導 系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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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1   建 築 物 料 的 熱 傳 導 系 數  

物  料  
密  度  

千 克 / 立 方 米 ( kg / m3)
熱 傳 導 系 數 ( k )  

瓦 特 /米 ‧ 攝 氏 度 數 ( W / m˚ C)

沙 膠 瀝 青 ， 沙 礫 成 分 2 0%  2 3 50  1 . 1 5  
板  
a )  水 松  
b )  高 密 度 硬 質 纖 維 板  
c )  礦 物 纖 維  
d )  石 膏 灰 泥 板  

 
14 5  

1 0 10  
26 5  
95 0  

 
0 . 04 2  
0 . 14 4  
0 . 05 3  
0 . 1 6  

磚 ( 普 通 )  1 9 00  0 . 9 5  

混 凝 土  
a )  常 重 骨 料  
b )  輕 骨 料  
c )  平 屋 頂 地 磚 或 樓 板  

 
2 4 00  
1 3 00  
2 1 00  

 
2 . 1 6  
0 . 4 4  
1 . 1 0  

玻 璃  2 5 00  1 . 0 5  

紙 皮 石 覆 蓋 層  2 5 00  1 . 5 0  
絕 緣 物 料  
a )  玻 璃 纖 維 墊 或 填 褥  
b )  礦 物 棉 毛 氈  
c )  聚 苯 乙 烯 泡 沫 塑 料  
d )  聚 氨 酯 發 泡 膠  

 
3 2  
5 0  
2 5  
3 0  

 
0 . 03 5  
0 . 03 9  
0 . 03 4  
0 . 02 6  

金 屬  
a )  標 準 鋁 合 金  
b )  商 用 銅  
c )  含 碳 鋼  

 
2 8 00  
8 9 00  
7 8 00  

 
1 6 0  
2 0 0  
50  

灰 泥 / 批 盪  
a )  石 膏  
b )  沙 料 石 膏  
c )  水 泥 /沙 漿  

 
11 20  
1 5 70  
1 8 60  

 
0 . 3 8  
0 . 5 3  
0 . 7 2  

沙 漿 批 盪  
a )  水 泥 沙 漿  
b )  水 磨 石  

 
1 86 0  
2 43 5  

 
0 . 72  
1 . 59  

石  
a )  花 崗 石  
b )  雲 石  

 
2 65 0  
2 50 0  

 
2 .9  
2 .0  

註 釋 ：  

如 使 用 其 他 物 料 ， 有 關 的 熱 傳 導 值 須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， 而 從 中 取 用 熱 傳 導

值 的 參 照 資 料 來 源 應 提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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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b ) 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(R i、 Ro )  

應 自 表 2 取 用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數 值 。  

表  2  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 

表 面 的 類 別  
表 面 薄 膜 阻 力  

平 方 米 ‧ 攝 氏 度 數 /瓦 特

( m 2 ˚ C/ W )  

牆 壁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 

1 .  內 表 面 ( R i )  
( a )  吸 熱 率 ( 0 . 5 及 高 於 0 . 5 )  
( b )  吸 熱 率 ( 0 . 5 以 下 )  

2 .  外 表 面 ( Ro )  

 

 
0 . 1 20  
0 . 2 99  

0 . 0 44  

屋 頂 的 表 面 薄 膜 阻 力   

1 .  內 表 面 (R i )   

 ( a )  吸 熱 率 ( 0 . 5 及 高 於 0 . 5 )   

  ( i )  平 屋 頂  0 . 1 62  

  ( i i )  斜 面 屋 頂 2 2½ º  0 . 1 48  

  ( i i i ) 斜 面 屋 頂 4 5 º  0 . 1 33  

 ( b )  吸 熱 率 ( 0 . 5 以 下 )   

  ( i )  平 屋 頂  0 . 8 01  

  ( i i )  斜 面 屋 頂 2 2½ º  0 . 5 95  

  ( i i i ) 斜 面 屋 頂 4 5 º  0 . 3 91  

2 .  外 表 面 (Ro)  0 . 0 5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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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空 間 阻 力 ( Ra )  

應 自 表 3 取 用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空 間 阻 力 數 值 。  

表 3  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空 間 阻 力  

空 間 阻 力 (Ra)平 方 米 ‧ 攝 氏 度 數 /瓦 特 (m2˚C/ W )

空 間 類 別  
5  

毫 米

10  
毫 米

2 0  
毫 米

5 0  
毫 米  

75  
毫 米  

1 00  
毫 米  

牆 壁 的 空 間 阻 力        

垂 直 空 間 (水 平 熱 流 )        

( a )  吸 熱 率 ( 0 . 5 及 高 於 0 . 5 ) 0 .110 0 .12 3 0 .1 4 8 0 .1 53  0 . 15 6  0 .1 6 0  

( b )  吸 熱 率 ( 0 . 5 以 下 )  0 .2 50 0 .35 9 0 .5 7 8 0 .5 89  0 . 59 7  0 .6 0 6  

屋 頂 的 空 間 阻 力        

水 平 或 斜 向 空 間 (下 導 熱 流 )        

( a )  吸 熱 率 ( 0 . 5 及 高 於 0 . 5 )       

 ( i )  水 平 空 間  0 . 110 0 .12 3 0 .1 4 8 0 .1 58  0 . 16 6  0 .1 7 4  

 ( i i )  斜 向 空 間 2 2 ½ º  0 .110 0 .12 3 0 .1 4 8 0 .1 54  0 . 16 0  0 .1 6 5  

 ( i i i )  斜 向 空 間 4 5 º  0 .110 0 .12 3 0 .1 4 8 0 .1 52  0 . 15 5  0 .1 5 8  

( b )  吸 熱 率 ( 0 . 5 以 下 )        

 ( i )  水 平 空 間  0 . 2 50 0 .35 7 0 .5 7 2 0 .8 91  1 . 15 7  1 .4 2 3  

 ( i i )  斜 向 空 間 2 2 ½ º  0 .2 50 0 .35 7 0 .5 7 1 0 .7 68  0 . 93 1  1 .0 9 5  

 ( i i i )  斜 向 空 間 4 5 º  0 .2 50 0 .35 7 0 .5 7 0 0 .6 44  0 . 70 6  0 .7 6 8  

吸 熱 率 (α )  

7 . 3  香 港 的 模 擬 能 量 研 究 ， 顯 示 牆 壁 及 屋 頂 的 外 表 面 及 顏 色 ， 以

及 其 吸 熱 率 ， 對 冷 凍 機 能 量 的 耗 用 有 重 大 影 響 。 這 個 因 素 應 包 括 在

熱 增 量 的 計 算 資 料 內 ， 作 為 等 效 溫 差 的 乘 法 常 數 。 此 外 ， 應 從 表 4

取 用 牆 壁 及 屋 頂 表 面 的 吸 熱 率 數 值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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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  牆 壁 及 屋 頂 表 面 的 吸 熱 率  

物   料  吸 熱 率

α  
油   漆  吸 熱 率

α  
黑 色 玻 璃  1 . 0  光 學 無 光 黑 漆  0 . 9 8  

黑 色 混 凝 土  0 . 91  無 光 黑 漆  0 . 9 5  

斯 塔 福 德 青 磚 ( Stafford blue brick) 0 . 89  黑 色 手 掃 漆  0 . 9 2  

紅 磚  0 . 88  深 灰 漆  0 . 9 1  

油 毛 氈  0 . 88  深 藍 色 手 掃 漆  0 . 9 1  

藍 灰 色 石 板 瓦  0 . 87  黑 油 漆  0 . 9 0  

綠 色 屋 面 材 料  0 . 86  深 草 黃 漆  0 . 8 9  

棕 色 混 凝 土  0 . 85  天 藍 或 深 綠 色 手 掃 漆  0 . 8 8  

風 化 瀝 青 鋪 面  0 . 82  深 棕 漆  0 . 8 8  

平 滑 木 材  0 . 78  深 藍 灰 漆  0 . 8 8  

原 色 混 凝 土  0 . 65  中 等 棕 色 漆  0 . 8 4  

白 色 雲 石  0 . 58  中 等 淺 棕 色 漆  0 . 8 0  

白 色 紙 皮 石  0 . 58  棕 色 或 綠 色 手 掃 漆  0 . 7 9  

淺 橘 黃 色 磚  0 . 55  中 等 鐵 銹 色 漆  0 . 7 8  

白 色 組 合 屋 面  0 . 50  淺 灰 油 漆  0 . 7 5  

鍍 鋁 油 毛 氈  0 . 40  紅 色 油 漆  0 . 7 4  

礫 石  0 . 29  中 等 暗 綠 漆  0 . 5 9  

白 色 鍍 鋅 鐵 面  0 . 26  中 等 橙 色 漆  0 . 5 8  

白 色 釉 面 磚  0 . 25  中 等 黃 色 漆  0 . 5 7  

磨 光 反 光 鋁 片  0 . 12  中 等 藍 色 漆  0 . 5 1  

鍍 鋁 聚 酯 薄 膜  0 . 10  中 等 鮮 黃 綠 色 漆  0 . 5 1  

鍍 錫 表 面  0 . 05  淺 綠 色 漆  0 . 4 7  

  鋁 粉 漆  0 . 4 0  

  白 色 半 光 漆  0 . 3 0  

  白 色 光 漆  0 . 2 5  

  銀 漆  0 . 2 5  

  白 色 手 掃 漆  0 . 2 1  

  實 驗 室 氣 態 沉 澱 塗 層  0 . 0 2  

註 釋 ：  
其 他 物 料 或 表 面 的 吸 熱 率 數 值 須 獲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接 納 ， 而 從 中 取 用

吸 熱 率 數 值 的 參 照 資 料 來 源 應 提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考 慮 。  



- 12 - 

 

牆 壁 的 等 效 溫 差 (TDEQw)  

7 .4  香 港 的 模 擬 能 量 研 究 ， 顯 示 熱 質 量 會 相 當 影 響 穿 過 牆 壁 的 總

熱 流 量 ， 故 此 在 制 訂 總 熱 傳 送 值 時 ， 應 把 熱 質 量 包 括 在 計 算 範 圍

內 。 計 算 牆 壁 的 等 效 溫 差 時 ， 應 考 慮 到 有 關 的 牆 壁 質 量 、 密 度 及 方

位 。 此 外 ， 重 質 結 構 較 輕 質 結 構 有 更 佳 的 效 能 ， 因 其 能 阻 遏 熱 力 傳

導 。 至 於 牆 壁 的 等 效 溫 差 數 值 ， 應 自 表 5 取 用 。  

表  5   牆 壁 的 等 效 溫 差  

牆 壁 結 構 的 密 度  
方 位  少於 22 

千克/平方米 
23-199 

千克/平方米
200-379 

千克/平方米
380-569 

千克/平方米 
570 千克/平方米

或更高密度 

北  3 . 70  3 . 38  2 . 72  2 . 05  1 .7 0  

東 北 偏 北  4 . 65  4 . 21  3 . 30  2 . 36  1 .8 8  

東 北  5 . 60  5 . 03  3 . 86  2 . 67  2 .0 5  

東 北 偏 東  6 . 55  5 . 86  4 . 44  2 . 98  2 .2 3  

東  7 . 50  6 . 68  5 . 01  3 . 28  2 .4 0  

東 南 偏 東  7 . 05  6 . 26  4 . 65  3 . 00  2 .1 5  

東 南  6 . 60  5 . 85  4 . 30  2 . 71  1 .9 0  

東 南 偏 南  6 . 15  5 . 43  3 . 95  2 . 43  1 .6 5  

南  5 . 70  5 . 01  3 . 60  2 . 15  1 .4 0  

西 南 偏 南  6 . 15  5 . 42  3 . 92  2 . 37  1 .5 8  

西 南  6 . 60  5 . 82  4 . 23  2 . 59  1 .7 5  

西 南 偏 西  6 . 55  5 . 81  4 . 29  2 . 73  1 .9 3  

西  6 . 50  5 . 79  4 . 35  2 . 86  2 .1 0  

西 北 偏 西  5 . 80  5 . 19  3 . 94  2 . 66  2 .0 0  

西 北  5 . 10  4 . 59  3 . 54  2 . 45  1 .9 0  

西 北 偏 北  4 . 40  3 . 98  3 . 13  2 . 25  1 .8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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玻 璃 窗 孔 的 遮 光 系 數 (SC)  

7 .5  玻 璃 窗 孔 的 遮 光 系 數 是 一 個 比 率 ， 它 是 太 陽 熱 在 一 套 具 體 條

件 之 下 透 過 某 一 類 玻 璃 所 產 生 的 熱 增 量 與 在 同 樣 條 件 之 下 透 過 具

雙 倍 強 度 透 明 玻 璃 片 所 產 生 的 熱 增 量 相 比 所 得 的 比 率 。 由 於 有 關 的

日 光 因 子 已 計 及 香 港 的 緯 度 及 日 光 影 響 ， 故 此 香 港 或 海 外 玻 璃 製 造

商 刊 印 的 玻 璃 遮 光 系 數 只 要 是 按 正 常 入 射 角 而 計 算 ， 便 可 以 毋 須 修

訂 而 獲 採 用 。  

外 遮 光 倍 數 ( ESM)  

7 .6  窗 戶 的 遮 光 對 降 低 樓 宇 吸 收 太 陽 的 熱 力 極 為 重 要 。 遮 光 方 法

可 以 是 在 窗 戶 上 方 或 窗 邊 加 設 伸 建 物 ， 甚 或 在 這 兩 個 位 置 均 加 設 伸

建 物 。 為 簡 化 總 熱 傳 送 值 的 計 算 資 料 起 見 ， 這 種 遮 光 效 果 會 列 作 外

遮 光 倍 數 ， 而 這 個 倍 數 的 評 估 方 法 則 應 如 下 ：  

( a )  窗 戶 的 外 懸 伸 建 物  

 應 從 表 6 根 據 窗 戶 的 外 懸 伸 建 物 因 子 及 窗 戶 方 位 取 用 窗 戶 外

懸 伸 建 物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。 此 外 ， 計 算 外 懸 伸 建 物 因 子 的 方 法

則 應 如 下 ：  

 

外懸伸建物因子 = 
B
A

 



- 14 - 

 

表 6   窗 戶 外 懸 伸 建 物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 

外 遮 光 倍 數 (ESM)  外 懸 伸 建 物  
因 子  北  東 北 / 西 北  南 /東 / 西  東 南 / 西 南  

0 . 0 0  1 .0 00  1 .0 00  1 .0 00  1 .0 0 0  
0 .0 5  0 .9 75  0 .9 69  0 .9 62  0 .9 6 2  
0 .1 0  0 .9 51  0 .9 39  0 .9 26  0 .9 2 6  
0 .1 5  0 .9 28  0 .9 09  0 .8 90  0 .8 9 0  
0 .2 0  0 .9 05  0 .8 80  0 .8 56  0 .8 5 6  
0 .2 5  0 .8 83  0 .8 53  0 .8 23  0 .8 2 3  
0 .3 0  0 .8 61  0 .8 26  0 .7 90  0 .7 9 0  
0 .3 5  0 .8 40  0 .8 00  0 .7 59  0 .7 5 9  
0 .4 0  0 .8 20  0 .7 74  0 .7 29  0 .7 2 9  
0 .4 5  0 .8 00  0 .7 50  0 .7 00  0 .7 0 0  
0 .5 0  0 .7 81  0 .7 26  0 .6 72  0 .6 7 2  
0 .5 5  0 .7 62  0 .7 04  0 .6 45  0 .6 4 5  
0 .6 0  0 .7 44  0 .6 82  0 .6 20  0 .6 2 0  
0 .6 5  0 .7 26  0 .6 61  0 .5 95  0 .5 9 5  
0 .7 0  0 .7 10  0 .6 41  0 .5 72  0 .5 7 2  
0 .7 5  0 .6 93  0 .6 21  0 .5 49  0 .5 4 9  
0 .8 0  0 .6 78  0 .6 03  0 .5 28  0 .5 2 8  
0 .8 5  0 .6 63  0 .5 85  0 .5 07  0 .5 0 7  
0 .9 0  0 .6 48  0 .5 68  0 .4 88  0 .4 8 8  
0 .9 5  0 .6 34  0 .5 52  0 .4 70  0 .4 7 0  
1 .0 0  0 .6 21  0 .5 37  0 .4 53  0 .4 5 3  

 

註 釋 ：  

( i )  如 外 懸 伸 建 物 因 子 的 數 值 是 介 乎 兩 個 遞 增 數 值 之 間 ， 須 採 用

與 其 中 較 大 的 外 懸 伸 建 物 因 子 的 數 值 對 應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。  

( i i )  數 值 大 於 1 . 0 的 外 懸 伸 建 物 因 子 被 視 作 會 使 估 計 數 值 產 生 很

大 誤 差 。  

( i i i )  由 於 南 面 、 東 面 及 西 面 方 位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的 數 值 十 分 相 似 ，

故 此 合 為 一 組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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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窗 戶 的 側 鰭 伸 建 物  

 應 從 表 7 根 據 窗 戶 的 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及 窗 戶 方 位 取 用 窗 戶 側

鰭 伸 建 物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。 此 外 ， 計 算 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的 方 法

則 應 如 下 ：  

 

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=
D
C

 

 

表  7   窗 戶 側 鰭 伸 建 物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 

外 遮 光 倍 數 (ESM)  側鰭伸建

物因子 北  東 北  東  東 南  南  西 南  西  西 北  

0 .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1 . 0 0 0  

0 . 0 5  0 . 9 5 5  0 . 9 6 4  0 . 9 7 4  0 . 9 6 8  0 . 9 6 2  0 . 9 6 8  0 . 9 6 8  0 . 9 6 4  

0 . 1 0  0 . 9 11  0 . 9 2 9  0 . 9 4 8  0 . 9 3 7  0 . 9 2 5  0 . 9 3 6  0 . 9 4 7  0 . 9 2 9  

0 . 1 5  0 . 8 6 9  0 . 8 9 6  0 . 9 2 3  0 . 9 0 6  0 . 8 9 0  0 . 9 0 6  0 . 9 2 2  0 . 8 9 5  

0 . 2 0  0 . 8 2 8  0 . 8 6 3  0 . 8 9 8  0 . 8 7 7  0 . 8 5 5  0 . 8 7 6  0 . 8 9 7  0 . 8 6 3  

0 . 2 5  0 . 7 8 9  0 . 8 3 2  0 . 8 7 5  0 . 8 4 8  0 . 8 2 2  0 . 8 4 8  0 . 8 7 3  0 . 8 3 1  

0 . 3 0  0 . 7 5 1  0 . 8 0 1  0 . 8 5 2  0 . 8 2 1  0 . 7 9 0  0 . 8 2 0  0 . 8 5 0  0 . 8 0 0  

0 . 3 5  0 . 7 1 4  0 . 7 7 2  0 . 8 2 9  0 . 7 9 4  0 . 7 5 9  0 . 7 9 3  0 . 8 2 8  0 . 7 7 1  

0 . 4 0  0 . 6 7 9  0 . 7 4 3  0 . 8 0 7  0 . 7 6 8  0 . 7 2 9  0 . 7 6 7  0 . 8 0 6  0 . 7 4 2  

0 . 4 5  0 . 6 4 5  0 . 7 1 6  0 . 7 8 6  0 . 7 4 3  0 . 7 0 0  0 . 7 4 3  0 . 7 8 5  0 . 7 1 5  

(轉 下 頁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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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7   窗 戶 側 鰭 伸 建 物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(續 上 頁 ) 

外 遮 光 倍 數 (ESM)  側鰭伸建

物因子 北  東 北  東  東 南  南  西 南  西  西 北  

0 . 5 0  0 . 6 1 3  0 . 6 9 0  0 . 7 6 6  0 . 7 1 9  0 . 6 7 3  0 . 7 1 9  0 . 7 6 5  0 . 6 8 9  

0 . 5 5  0 . 5 8 2  0 . 6 6 4  0 . 7 4 6  0 . 6 9 6  0 . 6 4 6  0 . 6 9 6  0 . 7 4 6  0 . 6 6 4  

0 . 6 0  0 . 5 5 3  0 . 6 4 0  0 . 7 2 7  0 . 6 7 4  0 . 6 2 1  0 . 6 7 4  0 . 7 2 7  0 . 6 4 0  

0 . 6 5  0 . 5 2 5  0 . 6 1 7  0 . 7 0 9  0 . 6 5 3  0 . 5 9 6  0 . 6 5 3  0 . 7 0 9  0 . 6 1 7  

0 . 7 0  0 . 4 9 9  0 . 5 9 5  0 . 6 9 1  0 . 6 3 2  0 . 5 7 3  0 . 6 3 3  0 . 6 9 2  0 . 5 9 5  

0 . 7 5  0 . 4 7 3  0 . 5 7 4  0 . 6 7 4  0 . 6 1 3  0 . 5 5 1  0 . 6 1 3  0 . 6 7 5  0 . 5 7 4  

0 . 8 0  0 . 4 5 0  0 . 5 5 4  0 . 6 5 8  0 . 5 9 4  0 . 5 3 1  0 . 5 9 5  0 . 6 6 0  0 . 5 5 5  

0 . 8 5  0 . 4 2 8  0 . 5 3 5  0 . 6 4 2  0 . 5 7 7  0 . 5 11  0 . 5 7 8  0 . 6 4 5  0 . 5 3 6  

0 . 9 0  0 . 4 0 7  0 . 5 1 7  0 . 6 2 7  0 . 5 6 0  0 . 4 9 3  0 . 5 6 1  0 . 6 3 0  0 . 5 1 9  

0 . 9 5  0 . 3 8 8  0 . 5 0 0  0 . 6 1 3  0 . 5 4 4  0 . 4 7 5  0 . 5 4 6  0 . 6 1 7  0 . 5 0 2  

1 . 0 0  0 . 3 7 0  0 . 4 8 4  0 . 5 9 9  0 . 5 2 9  0 . 4 5 9  0 . 5 3 1  0 . 6 0 4  0 . 4 8 7  

1 . 0 5  0 . 3 5 4  0 . 4 7 0  0 . 5 8 6  0 . 5 1 5  0 . 4 4 4  0 . 5 1 8  0 . 5 9 2  0 . 4 7 3  

1 . 1 0  0 . 3 3 9  0 . 4 5 6  0 . 5 7 4  0 . 5 0 2  0 . 4 3 0  0 . 5 0 5  0 . 5 8 1  0 . 4 6 0  

1 . 1 5  0 . 3 2 5  0 . 4 4 4  0 . 5 6 2  0 . 4 9 0  0 . 4 1 7  0 . 4 9 4  0 . 5 7 0  0 . 4 4 8  

1 . 2 0  0 . 3 1 3  0 . 4 3 2  0 . 5 5 1  0 . 4 7 8  0 . 4 0 6  0 . 4 8 3  0 . 5 6 0  0 . 4 3 7  

1 . 2 5  0 . 3 0 2  0 . 4 2 2  0 . 5 4 1  0 . 4 6 8  0 . 3 9 5  0 . 4 7 3  0 . 5 5 1  0 . 4 2 7  

1 . 3 0  0 . 2 9 3  0 . 4 1 2  0 . 5 3 1  0 . 4 5 8  0 . 3 8 6  0 . 4 6 4  0 . 5 4 3  0 . 4 1 8  

1 . 3 5  0 . 2 8 6  0 . 4 0 4  0 . 5 2 2  0 . 4 5 0  0 . 3 7 7  0 . 4 5 6  0 . 5 3 5  0 . 4 1 0  

1 . 4 0  0 . 2 7 9  0 . 3 9 6  0 . 5 1 4  0 . 4 4 2  0 . 3 7 0  0 . 4 4 9  0 . 5 2 8  0 . 4 0 4  

1 . 4 5  0 . 2 7 4  0 . 3 9 0  0 . 5 0 6  0 . 4 3 5  0 . 3 6 4  0 . 4 4 3  0 . 5 2 2  0 . 3 9 8  

1 . 5 0  0 . 2 7 1  0 . 3 8 5  0 . 4 9 9  0 . 4 2 9  0 . 3 5 9  0 . 4 3 8  0 . 5 1 7  0 . 3 9 4  

註 釋 ：  

( i )  數 值 大 於 1 . 5 的 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被 視 作 會 使 估 計 數 值 產 生 很

大 誤 差 。  

( i i )  如 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的 數 值 是 介 乎 兩 個 遞 增 數 值 之 間 ， 須 採 用

與 其 中 較 大 的 側 鰭 伸 建 物 因 子 對 應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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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外 懸 伸 建 物 及 側 鰭 伸 建 物 的 組 合  

 凡 同 時 有 外 懸 伸 建 物 及 側 鰭 伸 建 物 的 窗 戶，應 分 別 按 照 上 文 ( a )

節 及 ( b ) 節 的 計 算 方 法 計 算 出 各 自 的 外 遮 光 倍 數 ， 並 採 用 兩 個

數 值 中 較 小 的 數 值 作 為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中 的 外 遮 光 倍

數 。  

日 光 因 子 ( SF)  

7 .7  應 從 表 8 取 用 有 關 不 同 方 位 的 垂 直 表 面 和 水 平 表 面 的 日 光 因

子 。 這 些 日 光 因 子 已 針 對 香 港 的 氣 候 計 算 出 來 。 任 何 斜 面 或 斜 角 的

牆 壁 或 屋 頂 均 可 分 為 垂 直 和 水 平 組 件 。 斜 面 或 斜 角 的 牆 壁 或 屋 頂 的

垂 直 組 件 可 視 作 為 一 個 垂 直 表 面 ， 而 其 日 光 因 子 即 為 按 所 屬 方 位 而

定 的 日 光 因 子 ； 至 於 水 平 組 件 則 可 視 作 為 一 個 水 平 表 面 。  

表  8   日 光 因 子  

方 位  北  東 北  東  東 南  南  西 南  西  西 北  

垂直表面的

日光因子 1 0 4  1 3 8  1 6 8  1 9 7  1 9 1  2 0 2  1 7 5  1 3 8  

方 位  東北偏北 東北偏東 東南偏東 東南偏南 西南偏南 西南偏西 西北偏西 西北偏北

垂直表面的

日光因子 1 2 1  1 5 3  1 8 3  1 9 4  1 9 7  1 8 9  1 5 7  1 2 1  

水平表面的

日光因子 2 6 4  

 

屋 頂 的 等 效 溫 差 (TDEQr)  

7 .8  計 算 屋 頂 的 等 效 溫 差 時 應 計 入 屋 頂 的 質 量 及 密 度 ， 而 等 效 溫

差 數 值 應 從 表 9 中 取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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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 9   屋 頂 的 等 效 溫 差  

屋頂結構 
的密度 

少於 22 
千克/平方米 

23-199 
千克/平方米

200-379 
千克/平方米

380-569 
千克/平方米 

570 千克/ 
平方米或更

高密度 

TDEQr  18 .60  1 6 .8 8  1 3 .3 7  9 .75  7 .9 0  

8 .  門 窗  

建 築 物 不 應 有 未 圍 封 的 門 道 及 入 口 。 凡 是 商 業 樓 宇 ， 如 建 計 人

流 量 多 ， 則 應 採 用 無 阻 滑 器 的 自 掩 門 、 旋 轉 門 或 其 他 可 使 熱 增 量 減

至 最 低 水 平 的 相 似 設 施 。 此 外 ， 應 仔 細 留 意 窗 戶 是 否 密 封 ， 以 防 在

使 用 時 出 現 漏 泄 情 況 。  

9. 提 交 資 料  

9 .1  《 建 築 物 (能 源 效 率 )規 例 》訂 明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要 求 提 交 的 資 料

及 計 算 資 料 。 在 首 次 提 交 建 築 圖 則 時 可 一 併 提 交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

料 的 簡 本 ， 但 在 當 局 批 出 施 工 同 意 書 前 必 須 提 交 詳 細 的 計 算 資 料 。

提 交 下 列 資 料 及 計 算 資 料 時 ， 應 以 本 守 則 附 表 所 訂 的 標 準 表 格 填 寫 ：  

( a )  以 表 格 OTTV 1 填 寫 組 合 牆 及 屋 頂 的 'U '值 計 算 資 料 和 總 熱 傳

送 值 的 其 他 組 件 系 數 及 參 數 的 詳 情 。  

( b )  以 表 格 OTTV 2 填 寫 有 關 窗 及 天 窗 的 資 料 一 覽 表 。  

( c )  以 表 格 OTTV 3 及 表 格 OTTV 4 填 寫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。  

9 . 2  總 熱 傳 送 值 計 算 資 料 應 載 列 至 小 數 點 後 兩 個 位 。  




